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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交通运输局文件 
 

湛交运〔2019〕40号 

 

 

关于开发区公交线路调整的批复 

 

开发区市交通运输局： 

你局《关于调整东海岛至霞山公交车途经线路及站点的请

示》（湛开发〔2019〕122号）收悉。来文称：根据湛江市交通运

输局《关于对撤销建新西路临时上客点的批复》（湛交运〔2019〕

37号）的文件精神，从 2019年 4月 30日起撤销建新西路临时上

客点，为合理调整撤点后往返东海岛的公交车线路和停靠站点，

更好地方便市民出行，经开发区公交公司申请，并征求霞山交通

管理总站意见，拟调整东海岛至霞山公交车线路，将原往返程途

经“建设路”改为“湖光路”，返程线路途经“建新西路（停靠建

新西路公交站）”改为途经“工农路（停靠工农市场站）”。经研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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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批复如下：  

一、同意对 500K 路（大站上落快速公交）公交线路进行调

整，调整后的具体线路站点如下： 

(一)500K 路线路设置：东南码头客运站（始发站）—省道

S288—东海大道—疏港大道—新湖大道—湖光路—工农路—建新

东路—东堤路—东堤客运站（终点站）；回程按设置线路返回。 

（二）500K路站点设置：东南码头客运站—东简客运站—东

海岛客运站—东海公安分局站—东海岛路口—工农市场站—工农

路站—建新东路站—东堤客运站；回程按设置站点返回。 

二、同意对 501路公交线路进行调整，调整后的具体线路站

点如下： 

（一）501 路线路设置：东南码头客运站（始发站）—省道

S288—东海大道—疏港大道—新湖大道—湖光路—工农路—建新

东路—东堤路—东堤客运站（终点站）；回程按设置线路返回。 

（二）501 路站点设置：东南码头客运站—沙头村—后湖村

—井头村—龙好村—庵里村—公路处—龙腾小区—东简客运站—

青南村—东腾饲料厂—冠豪高新—恒诚制药厂—调伦村—脚踏村

—东海大厦—东海岛客运站—东海税务局—东坡路口—东山圩—

龙池村—西坑村—民安路口—网具城—文丹村—文参村—东海岛

路口—宝满村—石头村—工农市场站—工农路站—建新东路站—

东堤客运站；回程按设置站点返回。 

三、同意对 502路公交线路进行调整，调整后的具体线路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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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如下： 

（一）502 路线路设置：东南码头客运站（始发站）—省道

S288—东海大道—椹林路—S288—疏港大道—新湖大道—湖光路

—工农路—建新东路—东堤路—东堤客运站（终点站）；回程按设

置线路返回。 

（二）502 路站点设置：东南码头客运站—沙头村—后湖村

—井头村—龙好村—庵里村—公路处—水洋村—极角村—外坡村

—龙安村—青蓝小区—黄家村—龟头村—皮辽村—东海岛客运站

—东海税务局—东坡路口—东山圩—龙池村—西坑村—旧三角路

—田交村—调文仔—山后村—坡尾村—调文市场—新北村—调阜

村—后村—文参村—东海岛路口—宝满村—石头村—工农市场站

—工农路站—建新东路站—东堤客运站；回程按设置站点返回。 

四、同意对 503路公交线路进行调整，调整后的具体线路站

点如下： 

（一）503 路线路设置：龙海天客运站（始发站）—东海大

道—疏港大道—新湖大道—湖光路—工农路—建新东路—东堤路

—东堤客运站（终点站）；回程按设置线路返回。 

（二）503 路站点设置：龙海天客运站—后坡村—村内村—

北岭村—北界村—东简街道办—东简客运站—青南村—东腾饲料

厂—冠豪高新—恒诚制药厂—调伦村—脚踏村—东海大厦—东海

岛客运站—调石站—北山路口—民安路口—网具城—文丹村—文

参村—东海岛路口—宝满村—石头村—工农市场站—工农路站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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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新东路站—东堤客运站；回程按设置站点返回。 

五、同意对 505路公交线路进行调整，调整后的具体线路站

点如下： 

（一）505 路线路设置：民安站（始发站）—东海大道—疏

港大道—新湖大道—湖光路—工农路—建新东路—东堤路—东堤

客运站（终点站）；回程按设置线路返回。 

（二）505 路站点设置：民安车站—文亚村—金家村路口—

沙头村路口—民安路口—网具城—文丹村—文参村—东海岛路口

—工农市场站—工农路站—建新东路站—东堤客运站；回程按设

置站点返回。 

六、请你局加强监管，督促开发区公交公司按有关规定做好

线路调整的站牌设立、告示等相关工作， 确保人民群众安全、便

捷出行。 

 

 

湛江市交通运输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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